
 

 

 

 

 

 

 

护理学院发〔2017〕31号 

 

 

关于印发《护理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副导师管理办法》的通知 
 

院属各单位： 

《护理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副导师管理办法》已经

2017 年 7月 3 日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

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护理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副导师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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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学院办公室                2017 年 7月 7 日印发 



 

护理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副导师管理办法 

为促进我院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高培养质量，根据

国家和学校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相关规定，结合护理专业

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大纲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副导师的遴选原则上应采取校内校外交叉的形

式，即导师若为兰州大学校内导师，应推荐校外临床专业教

师为副导师（简称临床副导师）；若导师为校外临床专业导

师，应推荐校内护理专业教师为副导师（简称理论副导师）。 

第二条  副导师的遴选由导师推荐，学院审核通过后下

发聘任文件。 

第三条 副导师应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教育事业，

治学严谨，为人师表。熟悉本专业学位教育发展现状、发展

趋势和培养目标。 

第四条 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对专业学位培养负主要责

任，临床副导师应协助导师做好培养过程中临床实践环节管

理等工作；理论副导师主要协助导师做好论文撰写指导等工

作。副导师要关心研究生的学习、实践和思想情况，培养学

生树立正确科学观和价值观，协助做好毕业鉴定及就业指

导。 

第五条 副导师应自觉履行培养研究生的职责，注重研

究生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的提高。临床副导师应利用其工作

经验和社会影响力，为研究生提供专业实践条件，有效指导



 

临床实践科室轮转工作。理论副导师应充分利用其学术规范

优势，有效指导研究生文献查询、论文选题与撰写。 

第六条 临床副导师原则上应具备副主任护师及以上职

称或具有硕士学位，从事专科护理工作 10年以上，有一定

丰富临床经验的老师担任。理论副导师应具有博士以上学位

或讲师专业技术职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5年以上。 

第七条 副导师根据培养环节需要聘任，一般在研究生

进入二年级前进行聘任。聘任期一般为两年。到期后自行解

除聘任关系。 

第八条 副导师的工作量核定由导师决定。根据副导师

工作职责履行情况，从导师工作量中划拨，由学院在核定导

师工作量时落实到副导师个人。 

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解释事宜由护理学

院党政联系会议负责。 

 


